
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怀化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分局

部门（单位）职责

  ⑴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境基本制度。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、规范、制度，经批准的组织实施；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施重点区域、流域、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
功能区划。

  ⑵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。组织协调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，指导协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、预警工作，参与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。
  ⑶负责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。组织制度并监督实施本辖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及相关措施。
  ⑷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。组织拟订本辖区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、光、恶臭、固体废物、废弃化学品、危险废物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。

  ⑸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。监督管理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、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；指导协调和监督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  ⑹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。牵头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关工作，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，监督管理核设施、核技术应用、电磁辐射、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的污染防治。
  ⑺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。组织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；按规定审批或审查开发建设区域、规划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  ⑻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。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执法监测、应急监测、环境质量监测、污染源监测。

  ⑼协调配合做好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工作。指导、协调、督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室；对同级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、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整改扁平中、对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落实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，对贯彻落实不到位、整改不力的提请问责。
  ⑽统一负责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。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，查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⑾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。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；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工作，组织生态环境重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工程示范。
  ⑿完成市生态环境局和县市区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年度总体目标

1.持续巩固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创建成果，做好对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及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监测；
2.加大环保督察交办问题的整改力度，确保整改任务按期落实到位；
3.加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，提高人民群众环保意识，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；
4.进一步强化执法力度，开展专项执法行动，全面排查整治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隐患，严厉打击突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；

5.严格生态环境准入管理，强化行政审批的规范性与严肃性，依法依规把好审批关口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。

预算情况

部门预算总额（万元） 2.26 

（1）基本支出 2.26 

（2）项目支出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（扣）分标准 备注

投入指标
（10分）

预算管理 预算执行率 ＝ 100 %
部门实际执行的预算数与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
度部门的（调整）预算数的比率。

按计划完成预算执行率得10分，否则按实际值/计划值
*指标分值计分。

产出指标

（30分）

数量指标

环境质量监测数

据
≥ 3000 个 该指标考察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个数。

按计划完成得4分，否则按实际值/计划值*指标分值计

分。

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解释 评（扣）分标准 备注

产出指标

（30分）

数量指标
出具有效的监测

报告
≥ 50 份 该指标考察出具有效的监测报告数。

按计划完成得3分，否则按实际值/计划值*指标分值计
分。

资质评定、年度

检定
≥ 1 次 该指标考察工作完成情况。

按计划完成得3分，否则按实际值/计划值*指标分值计

分。

质量指标 完成达标率 = 100 % 整体工作质量考核
按计划完成得10分，否则按实际值/计划值*指标分值
计分。

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定性
2026年12月31

日前
无 考核整体工作完成时间。

按计划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得10分，每推迟10天
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效益指标
（2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
促进全县经济良

好发展
定性 效果明显 无

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
情况。
效果明显得7分，效果一般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社会效益指标
提高居民生活水

平
定性 效果明显 无

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情况。

效果明显得7分，效果一般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生态环境 定性 效果明显 无
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
情况。

效果明显得8分，效果一般4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推动生态环境保

护督察整改相关
工作可持续等

定性 效果明显 无
考核项目实施对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

接影响情况。
效果明显得8分，效果一般4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满意度指标

(10分）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≥ 95 % 考察群众满意度。

满意度95%以上得10分，否则按实际值/计划值*指标分

值计分。

成本指标

（20分）

经济成本指标 基本支出 ≥ 2.26 万元 考核基本支出的控制情况。
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，得10分，每超出1%，
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节约率 ≥ 0 %
社会成本指标节约率＝(计划成本-实际成本) 
/计划成本×100%。

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，得5分，每下降1%，扣
0.5分，扣完为止。（如不适用，直接计分）

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生态环境成本节

约率
≥ 0 %

生态环境成本节约率＝(计划成本-实际成本) 

/计划成本×100%。

项目成本控制在总成本范围内，得5分，每下降1%，扣

0.5分，扣完为止。（如不适用，直接计分）


